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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十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通 過 街 市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提 名 ：  

 

街 市 名 稱  委 員  

沙 田 街 市  
(名 額 ： 2 名 )  

岑 子 杰 先 生  
李 志 宏 先 生  

大 圍 街 市  
(名 額 ： 2 名 )  

張 慶 樺 先 生  
吳 定 霖 女 士  

火 炭 (東 、 西 )熟 食 市 場  
(名 額 ： 1 名 )  

周 曉 嵐 先 生  

 
( 2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食 衞 局 )、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、 衞 生 署 和

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馬 鞍 山 家 庭 醫 學 中 心 被 列 作「 武 漢 肺 炎 指

定 診 所 」 ” 的 提 問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覆 ；  

 
( i i )  食 衞 局 、 醫 管 局 、 衞 生 署 、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

和 保 安 局 就 “ 武 漢 肺 炎 疫 情 評 估 及 檢 疫 ” 的 提 問 作 出 的

書 面 回 覆 ； 以 及  

 
( i i i )  香 港 消 防 處 、 康 文 署 及 房 屋 署 就 “ 自 動 體 外 心 臟 去 顫

器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
( 一 ) 

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促 請 當 局 儘 快 檢 視 現 行 法

例 ， 考 慮 全 面 要 求 所 有 商 場 、 屋 苑 管 理 者 及 政 府 場 所 安

裝 心 臟 除 顫 器 ， 作 為 緊 急 時 施 救 之 用 ， 以 增 加 市 民 因 心

臟 病 發 時 的 存 活 率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  

 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( i ) 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 

 
( i i )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；   

 
( i i i )  二 零 二 零 年 沙 田 區 第 一 期 滅 鼠 運 動 ；  

 
( i v )  二 零 二 零 年 沙 田 區 第 一 期 滅 蚊 運 動 ； 以 及  

 
( v ) 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三 十

一 日 )。  

 
( 4 )  由 於 食 衞 局 、 醫 管 局 和 衞 生 署 沒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主 席 同

意 把 “ 武 漢 肺 炎 疫 情 評 估 及 檢 疫 ” 的 提 問 押 後 至 下 次 會 議 再

作 討 論 。  

 
( 5 )  主 席 決 定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十 時 正 召 開 特 別 會

議 ， 討 論 有 關 工 作 小 組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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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 

( 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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